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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7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(1070053562_Attach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中華民國107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」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107年6月26日府教社字第107012758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案實施要點請逕至教育部「全國語文競賽網站(網址htt

p://140.111.14.123/Module/Home/Index.php)」或至本

局網站(http://www.tyc.edu.tw/)「首頁/便民服務/檔案

下載/民眾常用檔案/分類請選『終身學習科』網頁檔案下

載專區」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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